
 

 

 

 

 

 
东文旅党组〔2020〕18 号  

 

 

关于印发《东西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办公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二级单位： 

    现将《东西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东西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2020 年 12 月 5 日 

 

武汉市东西湖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5 日印发 



 

区文化和旅游局长办公会议事规则                    

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完善局长办

公会议议事决策程序和规则，推进区文化和旅游局各项工

作，根据《临空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区政府常务

会）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一、议事原则 

局长办公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实行局长负责制。严

格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充分讨论、会议决定”的

原则，实行集体议事，并以会议决定形式体现。 

二、议事范围 

（一）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等的传达贯彻事项 

1.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其部门，省委、省政府及

其部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

重要文件及重大决定事项精神； 

2.传达上级文化旅游体育系统重要文件、会议及重大决

定精神； 

3.讨论上报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文化旅游体育的重要请

示、报告，以及报请区委、区政府审定的重要事项。 

（二）重大规划事项 

1.讨论涉及重大发展规划，包括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发展

规划和专项规划中涉及的重要事项； 



2. 研究提出全区文化旅游体育工作年度计划。 

（三）重大内部管理事项 

1.研究讨论按照局大额资金支出事项； 

2.研究讨论年度财务预（决）算、重大项目及经费安排； 

3.研究讨论决定局科室（二级单位）重要工作部署和安

排； 

4.研究讨论局机关（二级单位）大额资产转让、处置等

事项； 

5.定期总结通报前阶段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重要

工作。 

（四）需要提交局长办公会议讨论的其他事项。 

（五）以上事项中属于法律法规政策有明确规定的以

及符合在线审批相关规定的除外。 

三、议题确定 

1.会议主持。会议由局长召集并主持，局长外出，可由

局长委托副局长召集并主持，局办公室负责组织。 

会议一般每月召开 1—2 次，如遇工作需要，可随时召

开。会议召开的时间，一般应在会议召开 1 天前通知列席

人员。 

2.会议议题。议题由科室（二级单位）以书面形式提出，

经分管领导同意后送办公室，汇总后报局长确定。 



3.出列席人员。出席人员由局长、副局长及班子成员组

成。根据工作需要，与议题有关的科室（二级单位）负责

人列席会议。其他列席会议人员由会议主持人确定。 

四、议事程序 

（一）会前准备 

1.提交材料。议题确定后，由办公室通知议题主办科室

（二级单位）做好会议材料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研究的材

料，需经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于会前 1 天送办公室。 

2.议题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议题，主办科室（二级单

位）应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议题内容涉及 2 个

及以上科室（二级单位）时，议题主办科室（二级单位）

要主动与相关科室（二级单位）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若

有不同意见在会上要如实汇报；议题中涉及的重大问题，

主办科室（二级单位）应在充分协调、论证的基础上，提

出可供比较的方案，提供会议讨论选择。 

（二）会中决策 

1.严格议题。会议要严格按事先确定的议题和议程进行，

一般不在会上临时动议。 

2.充分讨论。向会议汇报问题，应开门见山，简明扼要；

各出列席人员要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 

3.集中决策。会议主持人要在充分听取和集中讨论意见

的基础上，及时做出决定。 



4.会议记录。会议由办公室指定专人记录。记录人员要

对会议议题、出列席人员、发言、决定等作如实记录。 

（三）会后落实 

1.文件、纪要编发。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要及时编发

会议纪要和文件。会议的决定以会议纪要和文件为准。会

议纪要由办公室起草，上报和下发的文件由议题主办科室

（二级单位）起草。会议纪要和文件由会议主持人签发。 

2.建立台账。会议做出的决定、议定的事项，由局领导

根据分工组织实施，各相关科室（二级单位）负责落实。

办公室建立台账，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每一事项的

责任领导、责任科室、责任人员、完成时限。 

3.跟踪督办。局分管负责人要加强督促检查和信息反馈，

跟踪督办、确保落实。根据工作进展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需对某项决定作调整或变更时，应及时提交局长办

公会议决定。 

五、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